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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的地区确定

本法的目的

本法以在刑事案件上，于维护公共福利和保障个人基本人权

的同时，明确案件的事实真相，正当而迅速地适用刑罚法令为目

的。

地区管辖

法院的地区管辖，依犯罪地或者被告人的住所、居所或现在

地确定。

在国外的日本船舶内的犯罪，除依前款规定的地区确定以

外，依该船舶的船籍所在地或者犯罪后该船舶的停泊地确定。

在国外的日本航空机内的犯罪，除依第

以外，依犯罪后该航空机的着陆地（包括着水地）确定。

牵连案件的合并管辖（一）

级别管辖不同的数个案件相牵连时，上级法院可以将案件合

〕在日语中，法院为“裁判所”，但“裁判所”一词，因场合不同，有时指作为

国家机构所设置的法院，有时指审判组织，即代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合议庭和

独任法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管辖。

属于高等法院特别权限内的案件和其他案件相牵连时，高等

法院可以将案件合并管辖。

牵连案件的分离审判（一）

在级别管辖不同的数个牵连案件已系属于上级法院的场合，

上级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合并审判时，可以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

权的下级法院。

牵连案件的合并审判（一）

数个牵连案件分别系属于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时，上级法院

可以不受级别管辖的限制，以裁定将属于下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合

并审判。

属于高等法院特别权限内的案件系属于高等法院，而与该案

件相牵连的案件系属于下级法院时，高等法院可以裁定将属于下

级法院管辖的案件合并审判。

牵连案件的合并管辖（二）

地区管辖不同的数个案件相牵连时，对其中一个案件有管辖

权的法院，可以合并管辖其他案件。但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属于特

定法院管辖的案件，不得合并管辖。

牵连案件的分离审判（二）

在地区管辖不同的数个牵连案件已系属于同一法院的场合，

该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合并审判时，可以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

的其他法院。

牵连案件的合并审判（二）

数个牵连案件分别系属于级别管辖相同的数个法院时，各法

院依据检察官或者被告人的请求，可以裁定将案件合并于一个法

院。

在前款的场合，各法院的裁定不一致时，各法院的共同直属

上级法院依据检察官或者被告人的请求，可以裁定将案件合并



〕

一个法院。

牵连案件

数个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时，是牵连案件：

一、一人犯数罪时；

二、数人共犯同一罪或者不同的罪时；

三、数人同谋而分别实施犯罪时。

藏匿犯人罪，湮灭证据罪，伪证罪，虚假鉴定、翻译罪及赃

物罪，与各该本罪视为共犯的罪。

同一案件与数个诉讼系属

同一案件系属于级别管辖不同的数个法院时，由上级法院审

判。

上级法院依据检察官或者被告人的请求，可以裁定将案件交

有管辖权的下级法院审判。

同前

同一案件系属于级别管辖相同的数个法院时，由最初受理公

诉的法院审判。

各法院的共同直属上级法院，依据检察官或者被告人的请

求，可以裁定将案件交受理公诉在后的法院审判。

在管辖区域外执行职务

法院为发现事实而有必要时，可以在管辖区域外执行职务。

前款的规定，准用于受命法官。〔

管辖错误与诉讼程序的效力

诉讼程序，不因管辖错误而丧失效力。

管辖错误与紧急处分

法院即使没有管辖权，在情况紧急时，也可以为发现事实而

受

命法官，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由审判长指定代表合议庭进行诉讼行为的合议

庭的成员。受命法官在进行其受命行为时，有与法院或审判长同等的权限。



作出必要的处分。

前款的规定，准用于受命法官。

请求指定管辖

检察官在下列场合，应当向有关的第一审法院的共同直属上

级法院提出指定管辖的请求：

一、因法院管辖区域不明而没有确定管辖法院时；

二、宣告管辖错误的裁判已确定的案件，没有其他管辖法院

时。

同前

依照法律没有管辖法院或者不能知悉管辖法院时，检察总长

应当向最高法院提出指定管辖的请求。

请求转移管辖

检察官在下列场合，应当向直属上级法院提出转移管辖的请

求：

一、管辖法院因法律上的理由或者特殊情形而不能行使裁判

权时；

二、由于地方的民心、诉讼的状况及其他情形，有可能不能

维持裁判的公平时。

在前款各项的场合，被告人也可以请求转移管辖。

同前

在由于犯罪的性质、地方的民心及其他情形而认为由管辖法

院审判有可能妨碍公共治安时，检察总长应当向最高法院提出转

移管辖的请求。

移送案件

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以依据检察官或被告人的请求，或者依

职权，以裁定将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移送级别管辖相同的其他管

辖法院。

对被告案件开始调查证据后，不得作出移送的裁定



条第

条至第

项的裁定、简

对移送裁定或者驳回移送请求的裁定，以该裁定显著危害利

益时为限，可以陈明事由，提起即时抗告。

条条、第

不得执行职务的原因

法官在下列场合应当受到排除，不得执行职务：

一、法官是被害人时；

二、法官是或者曾经是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亲属时；

三、法官是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者保

佐人时；

四、法官曾为本案的证人或者鉴定人时；

五、法官曾为本案被告人的代理人、辩护人或者辅佐人〔

时；

六、法官曾经担任过本案的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的职务

时；

七、法官曾经参与过有关本案的第

易命令、前审裁判，或者于依照第

或第 条的规定而发回或移送时，曾经参与过原判决或者作为

〕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辅佐人是辅助被告人的人员之一。依照日本

法》第

刑事诉讼

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

妹，可以随时成为辅佐人。辅佐人与辩护人不同，其特点是：

只适用于被告人，而不适用于被疑人；

辅佐人制度

辅佐人是基于与被告人有一定身份

辅佐人关系的人提出而产生的，并非基于被告人或其他人的选任而产生；

的作用，是利用其与被告人之间的一定的身份关系，为被告人提供辅助；

辅佐人不享有辩护人那样广泛的诉讼权利，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

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但刑事诉讼法有特别规定时，不

在此限。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与时，不在原判决的基础事项的调查时。但作为受托法官〔

此限。

申请回避的原因和回避申请权人

法官应当受到排除不得执行职务时，或者有可能作出不公平

的裁判时，检察官或者被告人可以申请其回避。

辩护人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申请法官回避。但不得违反被告

人明示的意思。

申请回避的时间

已经对案件作出请求或者陈述后，不得以有可能作出不公平

的裁判为理由而申请法官回避。但未曾知悉有回避的原因时，或

者回避的原因发生在后时，不在此限。

对申请回避的裁定

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法官被申请回避时，应当由该法官所

属法院作出裁定。在此场合，该法院是地方法院时，应当以合议

庭作出裁定。

地方法院的独任法官或者家庭法院的法官被申请回避时，应

当由该法官所属法院以合议庭作出裁定；简易法院的法官被申请

回避时，应当由管辖地方法院以合议庭作出裁定。但被申请回避

的法官认为回避的申请有理由时，应当视为已有该项裁定。

被申请回避的法官，不得参与前二款的裁定。

法院由于被申请回避的法官退庭而不能作出裁定时，应当由

直属上级法院作出裁定。

申请回避的简易驳回程序

显然仅以拖延诉讼为目的而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以裁定驳

〔 〕 委托 其他 法院 的法 官进 行一 定的 诉讼 行为 时， 接受 委托 的法 官称 为受 托法 官。

受委托的法官可以将委托事项转托其他法官或移送其他法官，后者也称为受托

法官。



条第

项的规定以外，准用于法院书

款的规定。驳回违反第回。在此场合，不适用前条第 条的

规定或者违反法院规则规定的程序而提出的回避申请时，亦同。

在前款的场合，被申请回避的受命法官、地方法院的独任法

官、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的法官，可以作出驳回回避申请的裁

判。

即时抗告

对驳回回避申请的裁定，可以提起即时抗告。

条第

法院书记官不得执行职务和申请回避

本章的规定，除第

记官。

裁定，应当由法院书记官所属的法院作出。但在第

款的场合，法院书记官所隶属的受命法官可以作出驳回回避申

请的裁判。

法人的诉讼行为

被告人或者被疑人是法人时，由代表人代为诉讼行为。

数人共同为法人的代表时，各自代表法人进行诉讼行为。

无意思能力的人的诉讼行为

号）第关于不适用刑法（明治四十年法律第 条或者第

条规定之罪的案件，被告人或者被疑人为无意思能力的人时，

由法定代理人（亲权人为二人时各自代理。以下同）代理进行诉

讼行为。

特别代理人

依照前二条的规定而没有代表或者代理被告人的人时，法院

应当依据检察官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选任特别代理人。



依照前二条的规定而没有代表或者代理被疑人的人时，如果

已有检察官、司法警察员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亦与前款同。

特别代理人，在代表或者代理被告人或者被疑人进行诉讼行

为的人产生以前，执行其职务。

辩护人的选任权人

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

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

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

辩护人的资格、特别辩护人

辩护人，应当从律师中选任。

在简易法院、家庭法院或者地方法院，经法院许可，可以选

任不是律师的人为辩护人。但在地方法院，以另外已有从律师中

选任的辩护人时为限。

选任的效力

提起公诉前所选任的辩护人，在第一审程序中仍然有效。

提起公诉后选任辩护人，应当在每一审级分别作出。

主任辩护人

被告人有数个辩护人时，应当依照法院规则确定主任辩护

人。

主任辩护人的权限

前条规定的主任辩护人的权限，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

辩护人的人数限制

法院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可以限制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

护

人人数。但限制被告人的辩护人人数，以有特别情况时为限。



款的许可时为限）条第

依请求选任国选辩护人

被告人由于贫困或其他事由不能选任辩护人时，法院依据被

告人的请求，应当为其选任辩护人。但被告人以外的人已经选任

辩护人时，不在此限。

依职权选任国选辩护人

在下列场合，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时，法院可以依职权选任辩

护人：

岁以上时；

一、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时；

二、被告人年龄在

三、被告人是聋人或者哑人时；

四、被告人疑似心神丧失的人或者心神耗弱的人时；

五、其他认为有必要时。

国选辩护人的资格、报酬等

依照本法的规定而由法院或者审判长选任的辩护人，应当从

律师中选任。

依照前款规定选任的辩护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

住宿费和报酬。

与身体受到拘束的人的会见、授受

身体受到拘束的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

况下，与辩护人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人的人委托而将要成为辩护

人的人（不是律师的人，以已有第

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

关于前款的会见或者授受，为防止被告人或者被疑人逃亡、

隐灭罪证或者授受于戒护有妨碍的物品，可以以法令（包括法院

规则。以下同）规定必要的措施。

察职员（指司法警察员及司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

款的会见或者接受，可以指定日时、场所及时间。但

法巡查。以下同）为实施侦查而有必要时，以提起公诉以前为

限，对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条第

该项指定，不得不适当地限制被疑人进行准备防御的权利。

辩护人对文书及证物的阅览和抄录权

辩护人，在提起公诉以后，可以在法院阅览和抄录与诉讼有

关的文书及物证。但抄录证物，应当经审判长许可。

辩护人的独立行为权

辩护人，以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为限，可以独立进行诉讼

行为。

辅佐人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

妹，可以随时成为辅佐人。

担任辅佐人，应当将其意旨分别在每一审级提出。

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

有权进行的诉讼行为。但本法有特别规定时，不在此限。

判决、裁定、命令

判决，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言词辩论而作

出。

裁定或者命令，不需要经过言词辩论而作出。

为作出裁定或者命令而有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

前款的调查，可以使合议庭的组成人员进行，或者委托地方

法院、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的法官进行。

裁判的理由

裁判，应当附具理由。

不得上诉的裁定或者命令，不需要附具理由。但依照第

款的规定可以提出异议的裁定，不在此限。



候补法官的权限

判决以外的裁判，候补法官可以单独作出。

请求副本或者节本

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关系人，可以以自己的费用，请求交付裁

判书或者记载裁判的笔录的副本或者节本。

禁止公开诉讼文书

有关诉讼的文书，不得在公审开庭前公开。但在公益上有必

要或有其他理由而认为适当时，不在此限。

制作、整理公审笔录

公审期日的诉讼程序，应当制作公审笔录。

公审笔录，应当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记载公审期日有关审

判的重要事项。

公审笔录，应当在各公审期日后迅速整理，至迟应当在宣告

判决以前整理完毕。但宣告判决的公审期日的笔录，不在此限。

被告人对公审笔录的阅览权

在没有辩护人时，被告人也可以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阅览

公审笔录。被告人不能阅读或者是盲人时，可以请求朗读公审笔

录。

公审笔录未整理的场合当事人的权利

公审笔录在下次公审期日之前尚未整理时，法院书记官依据

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请求，应当在下次公审期日或者该



〕的要旨。在此场合，

款但书所列的案件 不得禁止阅览。

期日以前，告知上次公审期日证人供述〔

提出请求的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证人供述的要旨的正确

性声明异议时，应当将其意旨记入笔录。

被告人及辩护人未到场而开庭的公审期日的公审笔录，在下

次公审期日之前尚未整理时，法院书记官应当在下次公审期日或

者该期日以前，向到场的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告知上次公审期日有

关审理的重要事项。

对公审笔录的记载提出异议

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对公审笔录记载的正确性

提出异议。在提出异议时，应当将其意旨记入笔录。

日以前款的异议，至迟应当在该审级最后的公审期日后

日以内提出。

内提出。但对宣告判决的公审期日的笔录声明异议，可以自笔录

整理完毕之日起

公审笔录的证明力

公审期日的诉讼程序记载于公审笔录的，只能依据公审笔录

证明。

诉讼记录的阅览

任何人，在被告案件终结后，都可以阅览诉讼记录。但对诉

讼记录的保存或者对法院或检察厅的事务有妨碍时，不在此限。

禁止公开辩论的案件的诉讼记录或者不适于一般阅览而被禁

止阅览的诉讼记录，尽管有前款规定，如果不是诉讼关系人，或

者不是因对阅览有正当理由而经诉讼记录保管人特别许可的人，

也不得阅览。

条第日本国宪法第

〔 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供述与陈述有严格区别，供述是指以感知的事实为内容

客观地进行叙述。供述不包括自己的主张，如果既有供述，也有主张，则称为

陈述。



日之日时，不计算在期间以内。但关于时效期日至

月 日、 月

关于诉讼记录的保管及阅览诉讼记录的手续费，另以法律规

定 。

送达

文书的送达，除法院规则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准用关于民事

诉讼法令的规定（关于公示送达的规定除外）。

期间的计算

关于期间的计算，以时计算的，自即时开始起计算，以日、

月或者年计算的，始日不计算在内。但时效期间的始日，不论时

间长短都以一日计算。

月和年，依照历书计算。

号）规定的假日、

期间的末日是星期日、星期六、关于国民节日的法律（昭和

二十三年法律第 日或者

月

间，不在此限。

法定期间的延长

法定期间，可以依照法院规则的规定，根据应进行诉讼行为

的人的住居或者事务所所在地与法院或者检察厅的所在地的距离

及交通通讯是否便利，予以延长。

前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对已经宣告的裁判提起上诉的期间。

传唤



小时以内释

项、第 项、第 项或者第

万元）以下罚金、拘

法院，可以留有法院规则规定的自送达传唤证至被告人到场

之间的适当期间，而传唤被告人。

拘传

法院在下列场合，可以拘传被告人：

一、被告人没有一定的住居时；

二、被告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接受传唤或者有可能不接受传

唤时。

拘传的效力

已经拘传的被告人，应当自带到法院之时起

放。但在该时间内已经签发羁押证时，不在此限。

羁押

法院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犯罪行为并符合下列各

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时，可以羁押被告人：

一、被告人没有一定的住居时；

二、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将隐灭罪证时；

三、被告人有逃亡行为或者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

逃亡可能时。

条第

羁押期间，是自提起公诉之日起两个月。特别有必要继续羁

押时，可以以附有具体理由的裁定，每隔一个月延长一次。但除

符合于第 项规定的情形以

万元（刑法、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的法律〔大正

外，延长以一次为限。

相当于

号〕及关于调整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昭和十

号〕规定之罪以外的罪，为

十五年法律第

九年法律第

留或者罚款的案件，以被告人没有一定的住居时为限，适用第

款的规定。

羁押质问

羁押被告人，应当在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听取其有关案件



记名、〔

的陈述后进行。但被告人已经逃亡时，不在此限。

令状

传唤、拘传或者羁押被告人，应当在签发传唤证、拘传证或

者羁押证后进行。

传唤证的程式

传唤证，应当记载被告人的姓名及住居，罪名，应到场的

年、月、日、时和场所，以及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可签发拘

传证的意旨和法院规则规定的其他事项，由审判长或者受命法官

〕盖章。

拘传证、羁押证的程式

拘传证或者羁押证，应当记载被告人的姓名及住居，罪名，

公诉事实的要旨，应带到的场所或者应羁押的监狱，有效期间及

该期间经过后不得着手执行并应当将令状退回的意旨，以及签发

的年月日和法院规则规定的其他事项，由审判长或者受命法官记

名、盖章。

被告人的姓名不明时，可以记载相貌、体格或其他足以识别

被告人的事项，以指明被告人。

被告人的住居不明时，不需要记载住居。

传唤的程序

传唤证，应当送达。

被告人已经提出记有在期日到场的书面，或者对到场的被告

人已经以口头命令其下次到场时，与已经送达传唤证具有同等的

效力。在以口头命令被告人到场的场合，应当将该项意旨记入笔

录。

〔 〕 在日 本法 中 ，记 名 是指 以自 己 签名 以 外的 方法 ， 如使 用橡 皮 章、 印 刷、 打字 等

记上自己的姓名。原则上，审判长等应当亲笔签名，但法律等有规定时，可以

以记名代替亲笔签名。记名也可以由本人授权他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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